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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 风鹏正举
——我与《美术报》的点滴
■杨宇全

新世纪之初，正是新旧交替之际，我

自鲁入杭，弹指一挥，不觉已二十余载，自

己也慢慢由“新杭州人”变成了“半老不

旧”的杭州人。

初来乍到，自己在某文艺团体挂了

一个副职，闲来无事便喜舞文弄墨。在

山东时曾写过不少书画评论文章，但大

多是“秀才人情半张纸”，通俗一点说，就

是类似于“表扬信”一般的文章。话题敏

感、言辞犀利、能切中肯綮、抨击时弊的

文章虽说也写过一些，但按所占比例看，

毕竟不是自己当时码字生涯中的“主旋

律”。

作为一位职业艺评人与文艺工作者，

读书看报自然是自己生活中的常态，于是

便与《美术报》结缘了。记得自己写的第

一篇类似时评的文章是《书画界的“口蹄

疫”与“疯牛病”》，标题很辣眼，按现在的

说法有些吸引眼球的“标题党”嫌疑。投

稿以后不久即获得发表。后来又连续发

表了《人体书法、人体彩绘与脱衣舞》《书

法不是闹着玩的》《书画艺术真的“繁荣”

了吗？》等多篇，有的还被一些报刊或重要

网站转载。

因报结缘，因稿识人，于是便认识了

部分编辑。后来《美术报》补充了新鲜血

液，发表方式由投稿转为“命题作文”式的

约稿，如《又是一年毕业季 似曾相识又不

同》、《从“书家笔下无错字”说起：兼谈书

法界文墨分离现象》、《志道游艺 学以致

用》等等。其中《既要“专家”，更需“通

才”》一篇还入围中国文艺评论最高奖

——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

度推优终评。所以说，《美术报》也见证了

我的成长与进步。

一眨眼《美术报》风雨兼程，已走过了

三十年的历程。在这个刷屏短视频几乎

取代了所有阅读的时代。《美术报》却一直

伴随左右，成了自己唯一一份个人订阅并

保留至今的专业报纸。

三十年来，《美术报》一直以服务书画

家，推动当代书画发展为己任，在办报的

过程中注重以包容与开放的视野去聚焦

社会生活，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新闻事件、

关注热点与焦点，刊发了一批言之有物，

有锐气、有温度且接地气的好文章、好作

品，并被广泛转载或在权威性评比中入选

或获奖。

《论语·为政》云：三十而立。而立之

年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作为老读

者、老作者，希望这份走过了而立之年的

专业报纸在以后的岁月中能够继续以“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坚守定位，革故鼎

新，激浊扬清，致敬时代，与美同行。在新

的时代新的征程上行稳致远，让这份读者

喜爱的报纸真正成为美术家的精神家园，

提升美育品格，助力书画创作，真正起到

引领美术界审美风尚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杭州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乱世年代的“护身符”
■王佩智

1911 年，“辛亥革命”宣布废除清“宣

统”年号，提出建立“中华民国”。12 月 2

日，革命军攻克南京。1912年1月1日，民

国政府宣告成立。政权更替，便涉及到社

属房产姓“公”姓“私”的问题，姓“公”，则

予以没收充公，姓“私”，则“一律保护”。

于是，为了西泠印社的切身利益，吴隐等

人联名修书一纸于新政权阐明缘由，请求

按“私产”待遇给予保护。

当时杭州知县汪嵚，博学嗜古，善诗

文书法。在位时兴办学校，启迪后进。有

文说他“提倡职业性的工艺美术，造就许

多精刻拓碑版的技术人才”，因而与吴隐、

叶铭等人相识甚密，是一位理解印社内情

的知事，自然是赞同予以保护。

与此同时，社中也采取了相关的保护

措施，据汪切肤《西泠印社之创始与现在》

载，曾移革命党人、西泠印社社员、总统府

铸印局已故局长底奇峰遗像设灵位于社

内祭祀供奉，充当“保护神”。这一做法，

也得到了汪嵚的赞同。

为了保护西泠印社在乱世年代中的

无恙，应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王福庵、叶

为铭等人提出的“印社即属私人创建，理

合呈请保护”的要求，1912 年 7 月杭县知

事汪嵚签发了保护西泠印社的布告。全

文如下：

杭县知事汪□
为案据西泠印社社员吴隐等呈称：窃

西湖孤山之阳，蒋公益沣祠后，于前清光

绪时代由吴隐等组织西泠印社，事虽创

举，曾奉官厅批准许可在案。在组合之

初，原为保存国粹、研精美术起见，其择地

建筑社屋。以柏堂竹阁之北，数峰阁之

西，于小山麓有隙地一方，向系野竹丛生，

开辟建屋四间，是为建筑印社之基础。并

石刻先觉丁敬身先生肖像，以符集社之本

旨。今幸民国缔造，凡属私人财产业，奉

大总统电令一律保护。蒋公祠宇又经临

时议会议决存留，理合呈请保护等情到

县。除批准予出示外，为此仰居民人等，

知悉是项，社屋既属私人所创，实为艺苑

所珍。如有无知乡愚任意损害，准其随时

送究，严惩不贷，切切特示！中华民国元

年七月初四日给（钤印：杭县知事印）发西

泠印社实贴。

叶为铭将此布告镌刻于碑面，竖立于

石交亭对面的石径右侧。这便是我们现

在可以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可以看到的

“保护碑”。

“保护碑”高74.5厘米、宽51.5厘米厚

17 厘米，一面镌刻有民国元年（1912 年）

七月杭县知事汪嵚为保护西泠印社而签

发的布告，另一面镌刻的则是1923年8月

浙江省警察厅厅长夏超签发的保护布告，

即“浙江省会警察厅布告第一二八号”，全

文如下：

案据西泠印社社员丁仁、叶铭、楼村、

王云等呈称：窃西泠印社乃保存国粹，研

究印学，同志集会之所。其间藏有近二千

年之东汉三老碑、汉画像石及其他石刻，

古今名人印谱、书画藏帖。花木点缀楼阁

建筑，均系本社同仁捐资而成。产属公

有，当然归诸公用。兹经议定嗣后社中房

屋，凡有社友暂欲息止，则可通融，倘有长

期住宿或非本社社友或携眷属杂居，均与

本社有碍，自应一律谢绝。诚恐发生前项

情事，不服管社人劝阻，致起争执。为此

呈乞核给布告，并令该管警队保护，实为

德便等情。除核准批示并行知外，合行布

告仰即一体知悉，毋得违背，切切特此布

告！中华民国十一年八月七日厅长夏超

（钤印：浙江省会警察厅印）

警察厅长夏超亲自批复并令该管警

队严加保护。叶为铭将布告镌刻于碑的

另一面，以宣示所有。就这样，西泠印社

在艰难岁月，得以保住所有权不变。

（作者系西泠印社社委会文物管理处

原处长，图文由西泠印社提供）

西泠印社孤山社址的“保护碑”


